
      115 年度食米實施關稅配額之申請分配期間及數量明細表
（採標售進口權利方式）

   單位：公噸

貨品  名

稱

   配額   

數量

分配(進口)

期間

標單索取

暨投標

起訖期間

開標日期
最高投

標數量

最低投

標數量

食米

15,000

115.01.01

∫

115.09.15

114.11.12

∫

114.11.26

114.11.27 3,000 20

20,652

115.03.01

∫

115.09.15

115.02.03

∫

115.02.24

115.02.25 4,130 20

15,000

115.05.01

∫

115.09.15

115.04.08

∫

115.04.22

115.04.23 3,000 20

註：食米包括：﹝1﹞稻穀﹝2﹞糙米﹝3﹞白米﹝4﹞米食製品(Ａ)﹝5﹞米食製品(Ｂ)，

115年度食米配額數量 50,652公噸，係以糙米為基礎計算標售數量及核發配額證明書，

得標商若擬進口稻穀、白米、米食製品(Ａ)、米食製品(Ｂ)，依其換算比例向臺灣銀行

股份有限公司貴金屬部申請換發配額證明書。稻穀／白米、米食製品(Ａ)／米食製品

(Ｂ)對糙米之換算比例分別為 0.8／1.15／1：1【例如：稻穀1公噸換算糙米0.8公噸，

白米、米食製品(Ａ)1公噸換算糙米1.15公噸，米食製品(Ｂ)1公噸換算糙米1公噸】。

 附表


